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年产500台大型冲压设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年产500台大型冲压设备项目
建设地点：象山县黄避岙乡大林村
建设规模：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0万元，在象山县黄避岙乡大林村大林工业区新建厂房，进行大型冲压设备生产，企业达产后产量为500台/年。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主要为5km范围内社区村庄，最近环境保护目标为西侧420米的高湖村。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本项目喷砂废气经喷砂房自带的DFC型滤芯式除尘器处理后能达标排放，涂装废气、打磨废气和柴油挥发废气收集后经干式预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能达标排放，大气环境影响可以接受；项目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项目固废主要有生活垃圾、金属边角料、废弃的一般包装材料、废油漆桶、废柴油及油污渣、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油抹布、废润滑油、废催化和废油桶等，均可得到妥善处置；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设备运行噪声，经隔声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综上，本项目实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可接受。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废气：打磨废气、涂装废气和柴油挥发废气收集后经经干式预过滤+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处理后不低于15m高排气筒排放，喷砂废气经喷砂房自带的DFC型滤芯式除尘器处理后不低于15m高排气筒排放，均可达到《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中表2特别限值标准。
废水：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厂界达标排放。
固废：废油漆桶、废柴油及油污渣、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油抹布、废润滑油、废催化和废油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金属边角料和废弃的一般包装材料收集后统一外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各类固废可妥善处置。
环境风险：企业需加强管理，做好设施的日常维护，防止事故工况的发生。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置，本项目事故风险可控。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均为行业规范或排污许可规范推荐的可行技术，各污染物处理后排放均能满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项目选址符合“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因此，本项目在该厂址的实施，其环境影响是可行的。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广大公众团体或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公众反馈意见的期限为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彩萍       电话：18058583858
（2）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0574-55000552    邮箱：823398365@qq.com
本次公示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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